
司法機構實施五天工作周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載述司法機構分階段實施五天工作周的概況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2 0 0 6 年 4 月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考慮到政府當局

擬推行的新安排，以及司法機構政務處人員基本上都是公務

員，決定在原則上於司法機構實施五天工作周。 2 0 0 6 年 4
月 1 9 日，司法機構向法官及司法人員、司法機構政務處的

人員、法律界人士及其他法庭使用者發表“司法機構擬實施

五天工作周諮詢文件”。在 2 0 0 6 年 5 月 2 2 日，司法機構合

共收到 4 1 份回應，主要的意見概述於附件中。 附件  
 
 
分三階段實施五天工作周  
 
3.  司法機構經考慮收集所得的意見，決定分三階段實

施五天工作周。下文列述各階段所涵蓋的服務。  
 
 
第一階段：2 0 0 6 年 7 月 1 日  
 
4.  第一階段將於 2 0 0 6 年 7 月 1 日實施。這階段的五

天工作周適用於  —  
 

( a )  法院開庭安排：星期六不作出任何開庭編排，但資

深大律師、大律師和律師在高等法院舉行的認許儀

式，由個別法官自行編排的聆訊，以及法例規定的

聆訊如《司法程序（烈風警告期間聆訊延期）條

例》（第 6 2 章）所規定的聆訊，則不在此限。裁

判法院將會引入新的星期六開庭輪值安排以處理新

羈押案件；及  
 

 (b) 沒有直接提供服務予公眾人士的後勤辦公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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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階段：2 0 0 7 年 1 月 1 日  
 
5.  第二階段將於 2007 年 1 月 1 日實施，主要涵蓋直接

提供服務予公眾人士的服務，而在這些服務實施五天工作周

須作出行政準備（如公布經修訂的開放時間和重新印製刊物

等），但毋需因此而修訂法例。涵蓋的辦事處很可能包括  —  
 

(a) 諮詢櫃台及公眾查詢服務；  
 
(b) 新聞及公共關係組； 

 
(c) 圖書館；及  

 
(d) 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。  

 
 
6.  有關圖書館和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，司法機

構將由 2 0 0 6 年 6 月開始，密切留意這兩項服務在星期六的

使用率，並與周日的使用率作出比較，才確定是否也將這兩

項服務納入第二階段。  
 
 
第三階段  —  待作出所需的法例修訂後才在切實可行的情況

下盡快實施  
 
7.  第三階段將涵蓋那些直接向公眾人士提供的服務，

而在這些服務實施五天工作周須對主體及 /  或附屬法例作出

修訂。這些服務包括  —  
 

(a) 法院登記處及裁判法院的總務處；  
(b) 會計部；  
(c) 執達主任辦事處；   
(d) 遺產承辦處；及  
(e) 宣誓處。  

 
8.  大律師公會、律師會及律政司均在回應時表示：若

在上述辦事處實施五天工作周，很可能需要修訂法例，包括

修訂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（第 1 章）第 7 1 條的條文。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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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現正就（主體及附屬）法例及實務指示所需的修訂進行

全面研究。預計這項研究將於 2 0 0 6 年夏季完成。屆時，司

法機構會將研究結果，特別是與修訂主體法例有關的結果提

交政府當局考慮，以及與政府當局磋商如何進行建議的法例

修訂工作。  
 
9.  至於第三階段的推行及實施時間則視乎所需的（主

體及附屬）法例修訂工作何時完成而定。  
 
 
與法律界、其他法庭使用者及公眾人士的聯絡  
 
10.  司法機構將透過現有渠道，就實施五天工作周繼續

與法律界、其他法庭使用者及公眾人士保持緊密聯絡，例如

為裁判法院實施新的星期六開庭輪值安排以處理新羈押案件

召開特別工作會議，以便與所有有關人士擬訂有關安排的細

節。  
 
11.  司法機構會繼續向各有關方面滙報實施五天工作周

計劃的進展。  
 
 
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 0 0 6 年 6 月  
 



 附件  

 
司法機構擬實施五天工作周  

諮詢文件  
 

收集所得的意見摘要  
 
 
所需的法例修訂  
 
1.  諮詢文件第 2 8 段提出了與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（第 1 章）第 7 1 條的影響相關的問題。大律師公會、律師

會、律政司和法律援助署均認為須對第 1 章第 7 1 條作出修

訂以實施五天工作周。大律師公會質疑，若不對所有相關的

主體法例，尤其是第 1 章第 7 1 條作出相應的修訂，任何對

附屬法例（如《高等法院規則》）的修訂（以便在時間計算

上不將星期六計算在內）是否有效。律政司則建議應修訂第

1 章第 7 1 條，但修訂範圍只限於有關司法程序的部份。  
 
2.  此外，有些意見亦提出了在司法機構實施五天工作

周或需在若干範疇作出法例修訂。  
 
 
大律師和律師的認許儀式  
 
3.  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均認為認許儀式應繼續在星期

六舉行，因為對於申請認許者、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以至法律

界而言，星期六是最方便的日子。  
 
 
圖書館和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  
 
4.  有意見認為圖書館和資源中心應繼續在星期六提供

服務，因為即使將星期一至星期四的服務時間按照建議延長

4 5 分鐘，仍可能對公眾人士，特別是那些需要在下班後前

往金鐘的使用者構成不便。司法機構將會從 2 0 0 6 年 6 月起

密切留意這兩項服務在星期六的使用率，然後才決定日後的

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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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時間 /彈性時間  
 
5.  我們也收到一些意見，認為應容許司法機構政務處

人員的辦公時間有一定的靈活性。  
 
 
 
 

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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